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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玲春 陈嘉思

“何法官， 我们搬新家了， 邀请您来我们的新家做客哦。” 看着小雨姑姑发来

的照片， 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三室两厅的房子窗明几净， 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 小雨专属的房间摆着

崭新的书桌， 奶奶的休息区也透着暖意———这个曾挤在出租屋、 奶奶只能睡客厅

的家庭， 终于有了安稳的港湾，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第一次翻看案卷的那个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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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病重父母失联

奶奶姑姑艰难支撑
案卷里令人心疼的故事

终因暖心举措化为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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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监护人资格

司法干预的边界与温度

案卷里记录着一个令人心疼的

故事。

小雨两岁时父母分开， 他被送

到爷爷奶奶家生活。 2014 年父母

离婚后， 母亲杳无音信， 父亲沉迷

赌博， 变卖家中唯一房产后卷款消

失， 留下小雨与年迈的奶奶。 雪上

加霜的是， 小雨自幼患有哮喘、 癫

痫， 后被诊断为多动症和轻度抑

郁。

十几年来， 是姑姑扛起了这个

家。 她不仅接送小雨上下学、 陪他

看病， 还尽力带他去喜爱的游乐

园， 给他难得的快乐。 为了全心照

顾祖孙俩， 姑姑一直未婚未育， 后

来更是辞去工作， 全家人仅靠奶奶

微薄的养老金和姑姑的低保金维持

生活。

今年 3 月， 小雨突发癫痫被送

进 ICU 病房， 让这个脆弱的家陷

入绝境。

为了走出眼前的困境， 也为了

给小雨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姑姑

想为小雨申请“困境儿童补助”，

但因她不是小雨的法定监护人而被

拒绝。 看着病床上的小雨， 姑姑只

能偷偷抹泪。 此后， 在检察院协助

下， 姑姑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

人资格申请， 只为让小雨能好好治

病、 好好生活。

翻着案卷里厚厚的就医记录、

姑姑寻找兄嫂的报警回执， 我心里

不是滋味。 从法律上看， 小雨的父

母长期失联、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已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 而条

文背后， 更是一个真实的孩子和一

个艰难支撑的家。 司法裁判不能只

是冰冷的逻辑推演， 而是要在法律

框架中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 并真

诚回应他们身后的故事与真切的情

感需求。

指定监护人

以协同评估筑牢成长防线

于是， 我来到小雨家并走访了

他所在的小区了解孩子的生活情

况。

老城区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出租

屋内， 三张床几乎占满所有空间，

奶奶的床铺就摆在客厅过道， 一家

人日常活动的范围， 只剩下门口那

条狭窄的通道。 尽管生活如此艰

难， 姑姑对小雨的爱却没有半分消

减。 邻居们提起姑姑总是赞不绝

口： “常见她背着发病的小雨往医

院跑， 比亲妈还上心。”

这份在困顿中依然坚韧的亲情

深深触动了我。 为了给这个孩子、

这个家更有力的支持， 我启动了家

事调查协作机制， 联合区检察院、

区妇联、 社区与青少年事务中心，

对小雨的生活状况、 心理状态以及

姑姑的监护能力展开全面评估。

评估过程中， 当姑姑谈到小雨

因生病休学、 被同学排斥而日渐沉

默时， 这个多年来咬牙硬撑的女人

再也忍不住， 掩面痛哭。 我深深感

受到这个家庭的艰难， 也明白接下

来的判决对于这个家庭至关重要。

经过审理， 我依法作出判决：

撤销小雨父母的监护人资格， 指定

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收到判决后不久， 小雨和姑姑

特意来到人民法院， 手里攥着皱巴

巴的手写感谢信和一面锦旗。 “何

法官， 补助办下来了！ 以后小雨每

个月都有补助金了！” 姑姑的声音

带着哽咽， 小雨也怯生生地说：

“谢谢法官阿姨。” 看着他们脸上久

违的笑容， 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经济补助的落实解决了一家人

的燃眉之急， 然而对于小雨的成长

来说，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怎样才

能帮助他们真正走出困境？ 我想，

我们要做的， 不仅是赋予姑姑一个

合法的监护人身份， 更是要帮助这个

家庭、 这个孩子， 重新找回生活的希

望， 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则

真正落地， 才是司法保护的关键。

多走一步

暖心举措呵护孩子成长

我们启动了未成年人回访关护机

制， 委托阳光中心的社工在接下来半

年中定期入户探访， 关注小雨的身体

恢复、 情绪变化， 也协助姑姑适应监

护人角色， 学习与青春期的孩子沟

通。 奶奶也被纳入社区老年关怀项

目， 学习基础护理知识。

暑假的时候， 社工告诉我， 小雨

参加了阳光中心的暑期活动， 第一次

和同龄人一起做秸秆画。 照片里， 小

雨捧着自己的作品， 咧嘴大笑， 眼里

闪着光———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

这么灿烂。

小雨生日那天， 我和庭长在社工

的陪同下一起来到小雨家， 为他送上

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 祝福小雨越来

越好。

专业社工定期上门关护、 妇联

“家 + 暖心” 项目提供心理辅导、 社

区结对帮助……这些看似审判之外的

工作， 其实都是对孩子最实在的保

护。

后来， 小雨案还推动我院进一步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如今， 我们

积极打造“屋里厢小法庭” 家事审判

品牌， 更与教育局、 公安局、 妇联等

部门携手， 共同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社

会保护网。 我也努力争当一名有温

度、 有力量、 有担当的“法治解困

官”。 这一切的努力， 都源于一个坚

定的共识： 孩子的成长， 需要整个社

会的守护。

家事审判的终点

从来不是一纸判决

办理小雨一案的全过程， 让我对

家事审判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为深刻

的体悟。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文字， 但

司法实践必须怀揣滚烫的初心。 《民

法典》 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

则， 不是抽象的法律术语， 而是要转

化为每一次实地走访的脚步、 每一次

协同评估的耐心、 每一项后续关护的

具体行动。

撤销失职父母的监护资格， 是法

律的底线守护； 指定姑姑为监护人，

是亲情与责任的双重契合。 而审判结

束后的持续回访、 社工介入、 心理辅

导等一系列举措， 让我更加明白， 家

事审判的终点从来不是一纸判决， 而

是对当事人未来生活的长久关怀。 司

法的力量不仅在于定分止争， 更在于

搭建起社会协同的保护网络， 用专业

与温情为困境家庭驱散阴霾。

看着小雨从最初的沉默寡言到如

今的笑容灿烂， 从拥挤窘迫的老房子

搬进窗明几净的新家， 我深切感受

到， 作为一名法官， 我们不仅是公平

正义的裁判者， 更应是有温度、 有力

量、 有担当的“法治解困官”。 我们

手中的法槌， 不仅关乎个案的公正，

更关乎一个孩子的未来、 一个家庭的

希望。 每一次依法裁判， 每一次主动

延伸司法服务， 都是在为法治社会注

入温暖的力量。

如今再看小雨姑姑发来的新家照

片， 照片里的小雨抱着奶奶的胳膊，

笑得一脸灿烂。 我想， 这就是法律最

美的样子： 它不仅有条文的严谨， 更

有守护的温度； 它不仅能解决一个案

件， 更能点亮一个孩子的未来。

而我， 会一直带着这份温度， 继

续在司法路上， 为更多孩子撑起一片

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

十六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

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安排必要的

临时监护措施， 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

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

为； （二）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

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被监

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 实施严重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 组织包括： 其

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居民委员

会、 村民委员会、 学校、 医疗机构、

妇女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 未成年

人保护组织、 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

织、 民政部门等。

（该案主审法官： 何玲春， 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漫画： 王杉


